中華郵政台字第一三七二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交寄　網址：http://www.oop.gov.tw/
總統府公報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
總  統  府  公  報
第六二一四號
三八

目　　　　錄
壹、總統令
　一、任免官員………………………………………………二
　二、授予勳章………………………………………………六
　三、明令褒揚………………………………………………六
貳、司法院令
　公布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四八號解釋……………………七
參、公告
　一、中央研究院公告第二十二屆院士侯選人…………十七
　二、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三十四
　三、內政部核准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三十五
　四、內政部核准撤銷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三十六
肆、啟事
　一、縮減贈戶…………………………………………三十六
　二、本府網址…………………………………………三十六
	
	﹏﹏﹏﹏﹏﹏﹏

	
	總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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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財政部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吳家聲，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處長王凌九、郭哲義，高雄關稅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局長傅仁雄，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李克明，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局長葉曼福，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廖乾順，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陳陽吉另有任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副總局長毛志偉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任命李啟賢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處長鍾火成，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處長許盧節英、蕭文雄、高修一，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李國成，五堵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分局長鄭守義，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局長林慶同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劉　科、翁文祺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王　銑、張森海、王亨毅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茂崧為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財政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林玉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陳信夫，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林木順，關稅總局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主任朱恩烈，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主任詹昭鐶，高雄關稅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王次朗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謝清雄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簡任第十一職等總務長。
任命沈瑞銘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朱麗慧、郭翡玉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建中為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張中棟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蔡世茂為精密儀器發展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工程師兼課長，林茂昌為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簡任第十職等稽核蔡允祥另有任用；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統計主任顧鎮清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任命趙胡小秋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統計主任，徐重英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劉中光為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劉中光另有任用，應予令免。
任命黃有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鄭隨和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副處長，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陳晉蒼兼科長，黃明耀為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武心雄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顏秋來，簡任第十職等視察洪雲霖，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陳培莉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簡任第十三職等所長洪其璧，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兼組長吳盈昌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任命王躬仁為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長。
任命袁芳榮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孫碧霞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明陽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秘書長。
任命簡益謙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薦任公務人員蔣致和、李金芸呈請辭職；黃永昌已准退休；均應予令免。
薦任關務人員劉德蒼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任命林大光、蔡怡雯、陳重圳、陳姿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明輝、余美雪、沈健禎、曾憲禮、吳淑珠、吳仁宗、劉玠廷、林庚辛、邱永良、陳詩昌、李壽山、劉淑珍、何建森、謝冠良、黃聰明、許玉榮、蘇立、邱西媺、沈能儉、林進興、桂天雄、張益崧、魏雲飛、張文良、柯文雄、戴銘雄、賴柏甫、林映徹、趙鎮柏、沈福榮、吳慧燕、楊素梅、郭文娟、陳建州、錢其雲、游祥慶、黃其芳、江振文、林月瓊、陳豐燮、黃淑玉、蘇傳槐、林秀菊、韓孝祖、蔣德祖、蕭聰宏、林秀美、姜亦宗、郭金池、傅正隆、張巨雄、劉天開、曾武郎、于金利、莊國棟、李文俊、康進派、鄭武暉、許錫耀、張雲良、張素真、楊春惠、賴錫輝、練燦樑、朱遂漢、陳振輝、賴威遠、謝發應、鄭錫卿、蔡瑞崑、羅俊民、郭垂成、鄒文山、李良善、翟力生、吳佳鎮、謝哲卿、羅國勳、吳秋亨、黃運祥、游和敏、游鎮鏞為薦任關務人員。
薦任關務人員蘇輝晨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任命黃厚銘、李偉智、李麗芳、陳奎陽、蔡文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中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段思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淑玲、王麗如、方定宇、黃寶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蕙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卜翠萍、唐進勝、簡慈儀、蔡裕敏、張世娟、施宛君、胡麗敏、莊燕雪、廖美珍、孫玲婷、李文彬、徐彩莉、許健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錦暉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黃德治，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簡世德，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楊東，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蔡　堆，高速鐵路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副組長鄭宗淋，簡派第十職等正工程司鐘順義另有任用，均應予令免。
任命侯和雄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黃德治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楊東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尹承蓬為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派郭芳源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副總工程司，鄭宗淋為簡派第十職等權理簡派第十一職等組長，鐘順義為簡派第十職等副組長。
臺灣省政府水利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啟鴻已准退休，應予令免。
任命林俊惠為臺灣省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蘇杰夫為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孫介山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灣省立桃園醫院簡任第十職等顧問醫師。
薦任公務人員陳勝日、林經國呈請辭職，均應予令免。
任命蔡靜慧、沈足滿，張春芳、楊元梅、洪明淑、高好慧、何玉玲、謝秀媚、陳玉嬌、曾淑娟、張淑君、周惠珍、吳淑麗、盧子淵、陸安民、牛振原、朱碧櫻、郭美珍、陳桂秋、吳俶禎、沈雪華、鄭金睿、陳瑞雯、江靜美、張慧萍、劉木鎮、張武騰、古金鱗、黃麗蓉、黃雅文、許添棋、潘東明、郭子芬、邱玉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芬蘭、蔡慶堂、陳其典、陳麗華、吳建興、黃阿日、蔡阿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永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連立東、王景弘、莊書庭、林明傑、廖建一、黃偉業、李萬金、吳榮豐、何定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慧文、林憶芳、鄭則華、藍惟騰、劉玉珍、陳懿方、劉梅芳、曾秋美、葉瑞琴、謝淑華、徐文文、葉靜君、林瓊慧、黃瑞珠、徐麗櫻、林美娥、潘美玉、王惠予、黃韋欽、陳建志、彭嘉玲、洪湘婷、謝宜君、唐世芬、高玉猜、蔡秀美、何錫昌、王宏毅、蔡宗谷、洪煌舜、郭耐霖、曾嘉玲、蔡淑惠、邱肇圓、莊惠芳、賴素玉、李行健、林瑞美、邱瑞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嫈嬪、王昭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薰秋、蔡珊瑜、何柏仕、胡嘉強、王文龍、陳月華、林宜芳、徐木生、陳遠懷、李德慶、簡連春、林健三、李秀枝、陳冠中、李吉崇、李文彬、劉社忠、劉智魁、柯淑敏、邱淑滇、賴麗華、郭淑慧、陳珍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靖屏、鍾文博，莊堯竣、涂豐榮、吳商霖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何麗卿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任命許慧萍、朱定民、詹仁傑、許嘉興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臺北巿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權理簡派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闕河淵呈請辭職，應予令免。
薦任公務人員李彥憲、李慈芸、陳啟明呈請辭職，均應予令免。
任命邱玉英、張震雯、郭秀娟、蔡青芳、李玉琴、林廖嘉宏、高崇華、梁蒼淇、劉時穎、鄧麗寶、陳譽馨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趙行夫、簡澄賢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任命王　郡為警監二階警察官，周豐富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林基田、陳水音、林福順、許孝純、葉智惠、鍾慧瑩、黃玉招、徐挺文、陳榮仁、尤清吉、楊茂榮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李懷寧為警正一階警察官，林要治、呂英華、李沃實、方燿勳、黃世雄為警正二階警察官，楊玉琳、吳忠憲、楊國聲、林棋、何明道、蕭德能、林義隆、王庭均、陳弘明、劉德榮、魏義雄、于富雪、吳佩娟、葉麗娟、李曉萍、吳南衡、林志聰、華如玉、黃炳崑、許智華、王聖龍、葉俊鴻、李昇陽、周渭東、孫筱銘、陳鴻基、張政隆、呂青永、鄭石銘、張大光、張力偉、蕭明欽、張秀卿、鄭玉琴、楊棋濱、陳文進、羅國宗、楊培雄、葉國雄、趙奕晟、陳俊成、黃東騰、陳麗娟、莊忠正、陳彥銘、顏群晃、邱銘正、周嵩智、洪哲男、蔡文給、楊建男、志銘、蔡榮煌、胡崇禎、廖浩彬、陳智信、盧鴻仁、周彥碩、楊騏駿、劉志剛、張朝貴、林清陽、林泰白、林慶揚、林天來、吳新竹、吳昔親、何慧娟、周珮娟、雷惠雅、楊美鳳、蔡信源、陳永福、紀鎮洋、蔡培源、蔡崇俊、蔡崇錦、莊金維、江世琮、陳錦寬、楊漪萍、游玉仙、張弘昌、楊健良、黃美雲、呂鴻進、郭春華、洪世勳、楊晉彰、李榮欽、陳月菊、周孝哲、段智剛、江文雄、潘珍珠、李俊儀、曾麗華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華總榮字第八七○○○七七九二○號


茲授予格瑞那達外交部長拉斐爾‧佛萊契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外交部部長　胡志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華總榮字第八七一○○二二三五○號


畫家陳　進，資性穎秀，志行高潔。早歲卒業臺北第三女子高級中學，負笈東瀛，入日本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深造，專攻繪畫，技藝精湛，蜚聲內外。參加第一屆臺展，表現傑出，與林玉山、郭雪湖同被譽為﹁臺展三少年﹂，聲華夙著。學成返臺，傳道授業，樂育菁莪，成材綦眾。公餘之暇，樂事創作，所繪仕女，婉麗清艷，花鳥景物，栩栩如生。彩筆生輝，妙到毫巔，歎為觀止，各方讚譽，名震遐邇。榮獲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悉數捐作﹁陳　進藝術文化獎﹂，獎掖新秀，義行可風。綜其生平，盡瘁繪畫藝術，開拓膠彩宏流，高風亮節，超群絕倫。遽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

	
	院令

	
	﹏﹏﹏﹏﹏﹏﹏

	司法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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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台大二字第○四八三一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四八號解釋
附釋字第四四八號解釋
院長　施　啟　揚
司法院釋字第四四八號解釋
解　釋　文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可知民事與行政訴訟之審判有別。又依憲法第十六條人民固有訴訟之權，惟訴訟應由如何之法院受理及進行，應由法律定之，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七號解釋在案。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及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均旨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符合現行法律劃分審判權之規定，無損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可知民事與行政訴訟之審判有別。又依憲法第十六條人民固有訴訟之權，惟訴訟應由如何之法院受理及進行，應由法律定之，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七號解釋在案。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分由不同性質之行政法院及普通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各有所司，不容混淆。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租用抑或主張應由其優先承購，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又同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謂：﹁查行政官署依臺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將公地放租與人民，雖係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但其與人民間就該公有土地所發生之租賃關係，仍屬私法上之契約關係，如被告官署因查明原告未自任耕作，經以通知撤銷原告承租權，解除原租賃契約，即係基於私法關係以出租人之地位向原告所為之意思表示，並非基於公法關係以官署地位向原告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均旨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符合現行法律劃分審判權之規定，無損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　席　施啟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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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蘇乾明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
案　由：為聲請人受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裁字第六十二號裁定確定，其適用違憲判例之結果，違反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法律平等權及訴訟權，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　大院大法官解釋前揭行政法院裁定所引用之同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牴觸憲法之疑義。
說　明：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訴願法第一條：﹁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再訴願。﹂又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第一項亦開宗明義：﹁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緣本件聲請人前因依法申請與嘉義縣朴子市公所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為該公所處分不予合併，該行政處分顯係違反臺灣省省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二條、第三條、第九條、第十一條。聲請人是依法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惟均遭以裁定駁回。揆其理由，無非以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認定聲請人無公法上之權利，嚴重侵及人民受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致聲請人無法立於法律上平等之地位主張合法權益，亦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精神。爰依法聲請釋憲，俾確保憲法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得以伸張。
二、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疑義之性質：
聲請人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持嘉義縣政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請求將所有畸零地與鄰接嘉義縣朴子市所有之公有畸零地合併成為最小建築面積，俾土地價值充分利用，美化市容觀瞻並健全都市計畫發展，詎公有畸零地所有機關拒絕合併。惟關於公有畸零地之合併及讓售，甚至土地價格之決定完全繫於法規之規定，故朴子市公所之拒絕行為應屬行政處分，聲請人前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並非無理由，訴願、再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不察，逕認係私權糾紛，似有違憲之疑。
事實經過：
緣聲請人所有坐落嘉義縣朴子市新寮段六五地號土地，地目田，面積○‧○四七九○六公頃，都市計畫編定為住宅區，該筆土地寬約四十二公尺面臨該市文化南路二十公尺寬道路，最小深度為不及半公尺之非正方地形。聲請人前於八十二年二月間申請合併嘉義縣朴子市所有之同段六四號公有畸零地，面積○‧○五一九六四公頃，地目墓，都市計畫編定為住宅區。案經嘉義縣政府依﹁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三條附表一及同規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以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府建都字第四二一九八號函併核發﹁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乙紙，准予合併深度為八公尺︵相關文書請詳附件一︶。
嗣聲請人於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持上開函文暨證明書，向朴子市公所申請承購朴子市新寮段六四號公有畸零地，俾助合併。朴子市公所以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八三市財字第三一二三號函，覆以本案應依﹁臺灣省省有畸零地處理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五款之規定，由申購人與市公所協議調整地形。聲請人亦與之協議，結果市公所要求以其裡地換聲請人之路邊地，維持各自原有面積。惟聲請人認為，依前揭作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明定本件無需調整地形，且嘉義縣政府已核准合併使用，其要求非以對聲請人最有利方式為之，協議尚難成立。是朴子市公所復於八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以八三市財字第三六七二號函知聲請人，略以﹁……因台端拒絕調整地形，市公所為維護本市利益，拒絕讓售﹂等語︵相關文書請詳附件二︶。
聲請人經依法向嘉義縣政府、臺灣省政府分別提起訴願及再訴願，惟決定機關均未加深究，逕以本件係屬私法上契約行為，分別由嘉義縣政府以嘉府訴字第四七○一六號決定書、臺灣省政府以八三府訴字三字第一六二六六四號決定書予以駁回︵詳附件︶。聲請人認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咸以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不予受理本件，悖於法律平等原則及行政先例，其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乃於法定期間內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詎行政法院疏於詳查，亦依上開同一判例，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訴確定在案，致無法主張法律賦與人民之合法權益，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因之被侵害︵相關文書請詳附件三︶。
涉及憲法之條文：
憲法第七條∣∣法律平等原則
人民處於相同之情狀、具有相同之原因事實時，行政機關即不得在法律上為差別之待遇，否則即與平等原則有違。
朴子市公所及他地不乏市民申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讓售之案件，例如﹁黃金百萬城﹂、﹁布袋鎮新生段土地﹂等皆屬之，渠等申購合併公有畸零地之面積均大於聲請人本件所求，惟從未聽聞市公所以交換土地調整地形加諸申請人。
憲法第十六條∣∣人民依法訴訟權
判例者，裁判之先例具有解釋或補充法律，而為一般之法理原則謂也。惟判例仍須與時俱進，以因應日新月異、瞬息萬變之現代社會。受訴機關未說明理由，逕認本件之原因事實形式上應為二十六年前之判例所拘束，而疏未探究其實質上的差異，致剝奪人民經由訴訟獲得公平正義的權利。
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釋憲之理由：
按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係我國憲法第七條所保障之權利；又同法第十六條亦明文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核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租用抑或主張應由其優先承購，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要係主張所有行政機關處分官產皆屬私經濟行政，遂不許聲請人請求行政救濟。惟現代行政事務日趨繁複，加以高度抽象性及多樣性，出現難於判斷究係公權力行政，抑或私經濟行政之情形，並非罕見；時則因立法政策之考慮，由法律逕行規定某種行政事務為公法事件抑私法事件，而未顧及此等事件本質上應有之歸屬，致使判別更加困難︵上見大法官吳庚先生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十四頁︶。茲舉二例如下：
依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因將公有耕地放領於人民所生之爭執究為公權力行政，抑私經濟行政，最高法院認屬前者，行政法院判為後者，最後由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八十九號解釋，爭執始告解決。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於租佃爭議，第十九條各款規定之情形不甚明顯，司法院釋字第一二八號解釋認係公權力行政。另第二十六條之情形，最高法院四十八年臺上字第七○七號判例及行政法院五十年判字第七○號判例，則解為民事事件。
職是之故，判斷一種事項為公權力行使，抑或私經濟活動之際，難有絕對周延之準則，仍須按個別情況，就行政作用之內容及外觀加以推求確定︵上見吳大法官庚前揭書第十五頁︶。
本件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裁字第六十二號裁定，並未依個案性質、法律關係詳為推敲，逕依前開判例程序駁回聲請人所請，剝奪聲請人受法律上利益之機會，侵及憲法賦與人民之權利，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應屬無效，聲請人為此提出本件釋憲聲請。
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
朴子市公所八三市財字第三六七二號函，係以拒絕聲請人申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為內容之處分通知。此一公務文書具備公文程式條例所規定之法定程式，依司法院釋字第九十七號解釋例之精神，當為行政處分之通知，殆無疑義。又按嘉義縣政府訴字第四七○一六號訴願決定書之案由欄內，亦自承：﹁右訴願人因申購畸零地事件不服原行政處分機關八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八三市財字第三六七二號函所為處分，……﹂。是朴子市公所之拒絕行為應認係行政處分，其理至明。
按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規定，畸零地所有人得主張與鄰地合併使用，倘相鄰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就合併使用達成協議時，畸零地所有人得藉由行政機關實施徵收程序，以達地盡其用之目的，先此敘明。惟畸零地之合併係依照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辦理，核本件聲請人所有之土地依該規則第二條、第三條定義，應屬畸零地並無疑義，是聲請人復依同規則第十六條取得嘉義縣政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前向朴子市公所申請合併使用，係完全依法行使權利。又朴子市公所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八二市工字第六六四八號函表示短期內無開闢利用計畫，依臺灣省省有土地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解釋，公有畸零地即應讓售，殆無疑問。職是，朴子市公所拒絕合併讓售係屬違法行政處分，並侵害聲請人權利，至為明顯。
又朴子市公所與聲請人所有畸零地合併與否，應依臺灣省省有畸零地處理作業要點決之，依該要點第四點第五款、第五點第五款皆明文規定應辦理讓售，洵無任何法令依據足以支持市公所，因協議不成即得為拒絕讓售公有畸零地之處分；且其讓售與否、價格決定盡係法所明定，已足使公物關係發生得喪變更之效果，依訴願法第二條第一項，更可資證明朴子市公所拒絕合併讓售之行為誠屬行政處分，聲請人據以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當。
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裁字第六十二號裁定，其案由欄誤以本件為公有土地配售事件，是以引用同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為理由，在主觀上即生邏輯之謬誤，客觀上該判例係因國庫處分官產時，應由人民租用或優先承購發生爭執之援用，核與本件容有未洽。行政法院逕認為私法行為，並未針對本件與引用上開判例間之關連性，附解釋及理由，侵害人民權利甚鉅。
綜前所陳，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確已牴觸憲法，不法侵害人民於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定有明文，因此聲請人爰狀請　大院大法官解釋，宣告行政法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判例為無效。
四、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申請書、嘉義縣政府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影本各乙份。
附件二：聲請人與朴子市公所因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申請事件，依時間先後順序所有往來函文書表影本各乙份。
附件三：訴願書、朴子市公所答辯書及訴願決定書，再訴願書及再訴願決定書，行政訴訟起訴狀及行政法院裁定書，以上皆為影本各乙份。
附件四：所有相關法條。
此　致
司法院
聲請人：蘇乾明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日
︵附件三∣︶
行政法院裁定　　　　　　　　　　八十四年度裁字第六十二號
　　原　告　蘇乾明　住台灣省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南路一○八號
　　被　告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
右當事人間因公有土地配售事件，原告不服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五日八三府訴三字第一六二六六四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理　由
按﹁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租用抑或主張應由其優先承購，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本院五十八年判字第二七○號著有判例。本件原告向被告申購被告所有之嘉義縣朴子市新寮段六四號畸零地，經被告與原告協議調整地形讓售土地無結果後，被告乃函復原告拒絕讓售上開土地，則該行為係屬被告之私法行為，揆諸首揭判例意旨，核屬民事問題，並非行政機關之違法處分，不屬本院職掌範圍，其請求自未便受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依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抄鄭秀成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
聲請人鄭秀成為就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裁字第一一○二號裁定，所適用行政法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禁止人民循行政爭訟以求救濟，限制人民之訴訟權，有違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旨，依法聲請解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自民國六十五年起，承租耕作臺灣省南投縣草屯鎮牛屎崎段六三∣九五地號土地，迄民國六十六年間經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報省政府核准撥用做為示範公墓用地，並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完成。惟系爭土地上聲請人原有之平房建物，經草屯鎮公所邀集相關單位研商決議，在未依規定為公墓使用前，讓聲請人繼續使用。
今草屯鎮公所為興建應急垃圾場，強欲徵收聲請人所有之平房建物，聲請人為恐財產損害，已提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以程序駁回，其理由謂﹁查行政官署依臺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將公地放租與人民，雖係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但其與人民間就該公有土地所發生之租賃關係，仍屬私法上之契約關係，如被告官署因查明原告未自任耕作，經以通知撤銷原告承租權，解除原租賃契約，即係基於私法關係以出租人之地位向原告所為之意思表示，並非基於公法關係以官署地位向原告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為行政法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著有判例。禁止人民循行政爭訟以求救濟，限制人民之訴訟權，有違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旨，依法聲請解釋以求保障。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本件聲請人經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依該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裁定駁回。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業經司法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釋明在案。
行政法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判例﹁……不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乃侵害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人民訴請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為訴訟權之核心內容，不容剝奪。本案若未能由行政爭訟程序獲得救濟，則聲請人僅可能獲得金錢賠償，不可能繼續維持放租耕地之原狀，有違台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照顧現耕農之立法意旨，而且將造成聲請人無處可居、流離失所。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司法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書明白表示：﹁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之判例，在未變更前，有其拘束力，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如有違憲情形，自應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始足以維護人民權益﹂。
、國家與人民之關係，如國家投入原有市場，按市場規則辦事，則得與其他民事私行為作相同的法律定位，若是把市場範圍擴大到行政領域，因此而限制人民權利時，實無由不許人民藉行政爭訟請求救濟。
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定公布台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由於當時︵民國三十五年︶台灣糖業接管委員會烏日糖廠對現耕種者中間圖利情形，乃擬將該地准予現耕種者繼續承租，免受中間利益之剝削。此觀本法第七條，以行政長官公署設計考核委員會常務委員、財政處長、農林處長、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為指導機關，更可看出本辦法中，政府與人民間之關係，非僅止於私法上租賃關係。
行政官署依台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將公地放租與人民，其間之法律關係有所爭議，不應脫離立法意旨而另為解釋。今遁公法關係於私法關係之中，遂使人民之訴訟權受限制，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基本權利，特向貴院大法官聲請違憲解釋。
四、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裁字第一一○二號裁定乙件。
台灣糖業接管委員會烏日糖廠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烏總字第一五○號公函乙件。
台中縣政府代電，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府地字第一二六四四號，乙件。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代電，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亥︵三五︶民地︵三︶字第三○一號，乙件。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定公布台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乙件。
聲請人：鄭秀成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
行政法院裁定　　　　　　　八十四年度裁字第一一○二號
　　原　告　鄭秀成　住台灣省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東山路七十二之一號
　　被　告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右當事人間因地上物拆除事件，原告不服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九日八四府訴一字第一五○九四二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理　由
按﹁查行政官署依臺灣省公有耕地放租辦法，將公地放租與人民，雖係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但其與人民間就該公有土地所發生之租賃關係，仍屬私法上之契約關係，如被告官署因查明原告未自任耕作，經以通知撤銷原告承租權，解除原租賃契約，即係基於私法關係以出租人之地位向原告所為之意思表示，並非基於公法關係以官署地位向原告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為本院六十一年裁字第一五九號著有判例。又行政院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台五十一內字第五三一四號令釋：﹁出租公地奉准撥用終止租約時，對原承租人所應補償費用比照徵收補償規定辦理，其承租人如拒領補償時得予提存……﹂有案。本件原告承租耕作臺灣省南投縣草屯鎮牛屎崎段六三│九五地號土地，迄民國六十六年間經被告報省政府核准撥用做為示範公墓用地，並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完竣。對系爭土地上農作物、果樹亦經被告依規定補償完畢。惟就系爭土地上原告原有之平房建物因應原告之請求，經原決定機關邀集相關單位研商決議：在被告未依規定為公墓使用前，讓原告繼續使用，致撥用當時未一併辦理補償事宜。迄八十三年七月間始經被告提案追加系爭平房及水池等地上物之補償費新台幣五十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九元，並經該鎮鎮民代表會決議通過予以補償在案。嗣被告以八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八三草鎮清字第一八九九四號函請原告依限於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前洽領補償費，逾期即將該補償費提存法院，然原告未依限洽領補償費，並一再陳情暫緩將補償費提存法院，甚且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移至鄰近承租地，被告復再以八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三草鎮清字第二一六六九號函、八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八三草鎮清字第二二五五六號函通知歉難辦理。查原告承租臺灣省省有土地，與私法上之租賃行為無異，人民倘就之發生爭執，自屬私權關係之爭執，應訴由普通民事法院審理裁判，不容以行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原告請求續予承租使用或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時效消滅抗辯，係屬私權關係之爭執，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原告逕提訴願、再訴願，揆諸上開判例及說明自有未合，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雖與再訴願決定有所不同，惟均以程序不合法而予以駁回之結果並無歧異。原告仍提起行政訴訟，亦難認為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依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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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茲經本院第十六屆評議會第四次會議，依法審定第二十二屆院士候選人，計數理組十八人，生物組十四人，人文組八人，共四十人。院士選舉被提名人曾經過嚴格審查，能夠成為院士候選人，是極高榮譽。特為公告如下：
	數理組候選人十八人

	姓　　　名
	合　於　院　士　候　選　人　資　格　之　根　據

	王文一
	王文一教授對半導體物理、材料、器件具有卓越貢獻。他在1983年首先研究確立鋁與砷化鎵和砷化鋁勢壘界面和表面砷含量與表面重構的關係。他在1985年發現半導體合金的長程序（半導體合金最基本物理性質之一），對雷射發光特性有極重要的影響。他在1985年開創研究雜質在不同晶面的特性，發現在（311）晶面可以生長極高純度化合物，證實具有極高電洞遷移率，對於量子霍爾效應及維格納晶體的研究有決定性的影響。他開創了異質結構隧道穿透效應的研究（1988）。


	王釗誠
	被提名人王釗誠教授專長連體力學。應用近代數學以研究物質之結構，建立了物體材料組成律之基礎（constitutive law of material bodies）。先建立物質的纖維叢理論（fiber bundle），繼而建立廣義的物體對稱性理論（Material Symmetry），後又運用空間群論建立結構對稱性理論(Structural Symmetry)，施用於纖維狀或層狀結構物，並可以對稱性求得非線性彈性力學中若干大變形問題多年未決之共同解。王教授根據連體力學及近代數學所建立之材料組成律，可應用於晶體材料（含缺陷多晶體）以外物質，如鋁合金、碳剛、混凝土、塑膠複合材料、木材，乃至動物之氣管等。近年來已有大量文獻引用他的理論於材料力學、生物力學及工程力學等領域。



	朱國瑞
	被提名人在electron cyclotron maser課題上，作出了重要的研究工作，其代表性貢獻說明如下。
1980年，被提名人和美國海軍研究所（NRL）同事共同提出一個簡稱為gyro-TWT的毫米波放大器構想（US patent no 4224576），導至NRL, UCLA, U. of Maryland, MIT,Varian等機構相繼開展gyro-TWT研究。原因是目前廣泛應用於衛星通訊及雷達系統的行波管（TWT），發明半世紀以來，還沒有一個寬頻微波源能超越它的極限性能，而gyro-TWT具有此一潛力，同時gyro-TWT係基於一個相對論效應，兼具高度的學術探討價值。被提名人1983年回國後，即著手進行gyro-TWT研究，以嚴謹的理論配合實驗，取得一系列的突破，其間八次獲得主要國際會議邀請演講，發表了五篇Phys. Rev.Lett.。最新的實驗證明gyro-TWT在頻寬，功率，增益，及效率四個指標上，均同時超越TWT的最高值，為多種應用提供了更具潛力的新波源。基於此項成果，被提名人應邀於1997年美國物理學會離子體物理年會中，發表invited paper，獲得同行學者公認，清華大學此一實驗為首次超越state-of-the-art TWT的重要里程碑。被提名人曾膺選為美國物理學會（APS）Fellow，電機與電子工程學會（IEEE）Fellow，五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並於1997年獲選為教育部首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何志明
吳建福
	何志明教授專長實驗流體力學，在紊流大渦與小渦結構之研究與控制有重要貢獻。近六年來，更發展微機電系統在流體力學和空氣動力學方面之應用，其領導之大研究群，為目前世界此一研究領域之先驅重鎮。
吳建福教授為當代統計理論、方法及工業應用的權威，合乎院士資格中第一項的規定，為學嚴謹，研究成果深刻且廣泛，在實際應用上有很大影響力，二十年來共發表研究論文九十餘篇，並編輯、著作專書兩本，其研究領域包括數理統計理論、方法及應用，是少數在這三個領域都有傑出貢獻的學者，也是當今在工業統計理論及應用最有創意及影響力的學者。



	吳茂昆
	被提名人多年來從事超導物理研究。1987年與朱經武院士合作，首先發現高於液氮蒸發溫度的高溫超導體，對超導體的研究發展有重大貢獻。1989年回國主持國科會支助的超導研究計畫，與其合作者共同完成了下列幾項重要成果：
（1）發展以添加金屬氧化物之方式，改進氧化物超導體之穩定性，並提升其臨界參數；（2）發展在低溫成長單晶高溫超導氧化物的技術；（3）實驗觀察到釔鋇銅氧化物的超導轉變具有二維到三維之過渡現象；（4）發展製作雙外延磊晶超導薄膜技術；（5）以新方法製作碳簇高溫超導體，並發現奇異的磁性現象；（6）在一新的Ru-based氧化物觀察到超導現象，並發現此系統呈現奇異的磁性。
被提名人於1988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Comstock Award，並在1994年得到Bernd T. Matthias Prize。被提名人回國後，除了前述的研究成果之外，在推動國內超導研究，及將超導概念的推廣介紹上不遺餘力，對國內超導體的研究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李羅權
	李羅權教授的專長在太空物理，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勇於挑戰重要的學術問題，並時有創新之舉。他提出新的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一些以前無法解釋的觀測現象，如：（1）提出電子迴旋雷射理論，解釋了自然界中發出強烈無線電波的現象；（2）提出多重X線磁場重聯理論，解釋磁層頂觀測到的磁通量傳輸事件；（3）首先成功地模擬並解釋日珥的形成，而解開百年來日珥形成之謎。李教授領導的研究群，在磁場重聯方面之研究上，也做了大量且重要性的貢獻。
李教授兼任理學院院長，推動水資源研究中心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之成立，並積極規畫生物科技研究所之設立。最近，李教授應國科會劉兆玄主委之聘，兼任國家太空計畫室首席科學家，負責規畫中華二號及三號衛星的科學酬載，成績卓著。



	沈平
沈呂九

	沈平教授在凝態物理學裡研究領域廣泛，研究內容深入，有開創性的貢獻，影響深遠。
（1）在多次散射波的研究中，發現了時間領域內局域性特徵並發展了中頻波段的現象預測及分析手段。導致強散射體系群速問題的解決及膠體聲學方式的定量解釋。
（2）在液晶研究中，首先提出液晶與襯底相互作用的邊界層理論及分析。為開發此一研究領域的先驅。
（3）在複合及無序材料研究中，提出了漲落誘導隧道效應及微結構單位等概念，對無序材料的性能控制及應用有開創性的貢獻。同時對電流變液的機制作出了第一性原理的定量解釋，為研發開拓了一個新方向。
沈教授曾多次回國講學及開短期課程。他擔任台大及清華物理香港訪問團負責人，促進台港學術及科研交流。
沈呂九教授是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的奠基者，也對這一理論的連續不斷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該理論是現代固態及分子物理中計算電子結構的基礎磐石，其重要性遍及固體物理、化學、生物等不同領域。沈教授曾任美國加州大學San Diego校區理學院院長（1985-1989），現任國際純粹及應用物學會（IUPAP）半導體組主席（1993-1998），加州大學San Diego校區物理系主任（1995--）


	
	

	林明璋

	被提名人對於化學動力學，燃燒與大氣化學，雷射化學以及化學雷射之研究與應用有世界公認之特殊貢獻。


	林長壽
	林長壽在數學上貢獻有二：
一、在古曲微分幾何方面，他的工作是這四十年來最重要的工作。曲面論是古曲幾何的靈魂，但是重要定理不多，從古到今，大約不超過五個，他的工作足以比美前人。以後在工程學（圖像處理）中將會有用。
二、在半線性方程有極重要貢獻，尤其在Yamabe和Nirenberg兩問題上可以說承先啟後的Richard Schoen以後第一人。


	林耕華
	林耕華博士獻身研究光電物理及科技近三十年，為此領域之先驅，尤其對於積體光學（Integrated Optics）及聲光效應（Acousto-optic Interactions）的創始與開拓有先驅性之貢獻。他累積在IBM華生研究中心二十五年之光電科技研發貢獻及經驗，返國服務，對國內光電科技之提昇及近四年來光電高科技產業大幅成長有重大的貢獻。
１．特殊學術貢獻：
（１）發明薄膜光柵作用及薄膜聲光效應，對近代積體光學之開拓及發展有重大影響，積體光學已成為今日「密波長分工」（DWDM）通訊應用及研發領域之主要方向。
（２）首創並驗證聲波雷射掃描原理及表面聲波非線性之現象，被廣為應用於雷射掃描器及雷達所用之高頻率表面聲波元件之設計上。
２．光電科技貢獻：在IBM帶領之團隊成功的創始了多項積體光學的研發，並將光纖應用於電腦上，並在顯示器、印表機及磁碟機等的研發上提出多項影響深遠的發明與創舉，三次榮獲IBM特殊貢獻獎。
３．對國內光電工業技術之貢獻：
返國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光電工業研究所副所長（1992）及所長（1994迄今），提昇國內光電技術的研發，對光電科技的發展策略有主導性之影響，對國內光電產業三年來每年超過33﹪之成長率有重大貢獻。



	陳惠發
	陳惠發博士在過去三十年來的研究工作在甚多領域中的成果贏得國際性的認同及肯定，他在鋼結構非彈性行為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對鋼結構設計規範的演進更新上具有極重要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柱、梁－柱及梁－柱接頭等系統之設計方面，貢獻卓著。他為所致力的大地力學開創一嶄新的領域，引導學術界對非彈性材料行為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藉此發展極限分析及設計理論及規範，並對混凝土、土壤、岩石等材料之本構關係之建立，確立規模。
陳博士在1992年榮獲Purdue大學土木工程領域中第一位George E. Goodwin傑出教授頭銜。
陳博士在1995年獲選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士。
陳博士自1980年受任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土木工程學系結構工程組主任迄今，領導該單位，不論在學術研究及教學改進上，均卓著績效。
多方面之成果，顯示陳教授應合於如下之院士資格：
1.對於專習之學術，有特殊之著作及貢獻。
2.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主持五年以上，成績卓著。


	彭旭明

	（１）參與建立台大貴儀中心ｘ光單晶實驗，並已解出三千多個小分子單晶結構。
（２）在錯合物方面，合成了具體化學放光特性及與特殊構造以及新型多層健結的化合物。
（３）線性多金層之複鍵方面，已推展到三及五金屬－金屬複鍵化合物的合成。
（４）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及台大化學系主任，充分表現傑出的領導能力。



	黃光明
	黃教授致力於離散數學的理論研究，並著重在工程上的應用，對斯坦維樹、交換網路、群試理論、最優剖分等領域，各有貢獻。在斯坦納樹方面，證明了著名的

/2猜測，並在矩形距離時設計有效的近似解。在交換網路的研究上，發展不阻塞網路的數學理論，用於實際的設計中，獲得十項專利。於群試理論，發展出迄今仍最實用的測試方法，並開創出最優剖分理論，奠定不對稱函數最優化的基礎。

	劉兆漢
	（一）被提名人劉兆漢教授在電磁波學基礎理論、特高頻雷達機制（VHF）、及日地物理學中高層大氣（MST）之觀測與技術，均有重大貢獻。開創電離層斷層掃瞄術，並在台灣建立「低緯度電離層斷層掃瞄站及網路」；另與國內學者合作，建立中壢特高頻雷達觀測站，並與中央大學學生聯合發展新穎雷達機制，以研究高層大氣之各種現象，成果豐碩。
（二）被提名人主持中大校務多年，除極力改善校內研教環境及提高學術地位外，並親自領導重大科技研究工作，建立以中大為中心之「低緯度電離層斷層掃瞄網路」（分設六站），成為國際衛星電波觀測網路中唯一之低緯度觀測站；另領導中壢特高頻雷達觀測站之研究，成為全球高層大氣雷達觀測重鎮之一。


	魯國鏞

	魯教授是電波天文學尖端研究上的翹楚，他曾對銀河系中心作了精細的量測，提出了黑洞可能存在的最佳證據。並首先提出：星系中心附近的星際水分子邁射，可能來自環繞活躍星系核巨型黑洞的吸積盤的革命性見解。他對星際間氫氣的觀測至今還是星系如何形成的重要觀測限制之一。他更是高解析度毫米波陣列觀測的先驅，利用這個新工具，他發現了星際分子雲氣之墜向星系中心是經由非對稱的棒狀力學機制。他目前在領導年青的研究群，致力於星系間的交互作用與恆星形成之關係之研究，期待會有更多的重大突破。他對台灣天文研究的發展，更是花了許多心血，最近並舉家來台，親自主持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的工作。



	薩支唐
	（1）薩教授研究固態電機物理，貢獻卓越，發表文獻二百餘篇；專著書冊，學工均重。所領導卒業學子眾多，不乏成就佼佼者，師表亮高，足膺提名中研院院士。
（2）民國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薩教授職居Fairchild半導體公司物理主任，雇集六十五位工程師員，創發最早期雙極與金屬氧化物半導體矽晶體管綜合電路科技。民國五十年至七十七年轉任伊大電機、物理兩系教授，首創大學晶體管研究實驗所，指導卒業四十位博士，三十位碩士。民國七十七年至今，任職佛大Pittman卓越講座，指導卒業六位博士，六位碩士。薩教授多年樹人，應為典範，亦合提名中研院院士。


	生物組候選人十四人

	姓　　　名
	合　於　院　士　候　選　人　資　格　之　根　據

	何大一
何汝諧

	對愛滋病毒（HIV）感染後在人體快速繁殖，每天以10×10９產生，此點與過去之瞭解不同，此發現導致愛滋病之治療有革命性之改變，以多種抗愛滋病藥物混合治療，病人在短期內得到非常好的療效，造福全世界二千萬病人，贏得1996年時代雜誌之風雲人物。
何教授的最特殊貢獻是在於首創以支序分析法（cladistics）深入而科學化的研究探討橈足類的進化史、親緣關係及系統分類等領域。1984年，在發表一個橈足類的新科之際，首創以實例示範如何應用支序分析法去探討親緣關係。四年（1988）之後，在另一篇論文中，更進一步以支序分析法開創橈足類學中的生物地理變遷（Historical Biolography）之研究，進而於1990年以同法推演出目前廣為學界應用的橈足類分類系統。總而言之，何教授以近四十年學驗具豐的紮實研究，為現代橈足類學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同時，他的傑出貢獻已然為此一方面的發展開創嶄新的領域與寬廣光明的前景。 




	吳政彥
李文雄
	吳政彥博士在神經科學上有關胺基酪酸（GABA），Taurine及麩胺酸等研究的貢獻是鉅大而深遠，他在神經科學領域內是屬於國際級的研究者。
李文雄博士是一位傑出的分子演化學和族群遺傳學學者。他是以DNA序列資料（DNA sequence data）來做分子演化研究的先驅者之一，是多年來分子演化學的世界權威。他不僅用數學及統計學，並用分子生物的方法從事分子演化研究，在理論與實驗的結合上，未曾有比他更出色者。他在（1）族群遺傳學理論，（2）DNA序列資料分析方法，（3）親緣樹重建（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方法，（4）分子（時）鐘和（5）分子演化機制等五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貢獻。他的國際學術地位可以下列諸事做為佐證：（1）他為一endowed Professor，（2）他在Nature, Science及PNAS上發表的論文總數超過二十篇，（3）他現任或擔任過九種國際性期刊的主編、副主編或編委，（4）他的研究一直受到NIH的支持，經常有三或四個R01 grants，這是難得的記錄，（5）他經常被邀請在國際會議或在大學裡做學術演講，和（6）他的學術著作被報導於Science, Nature及新聞媒體如USA Today，英國的BBC等。


	沈哲鯤
	沈所長致力於運用化學及分子生物方法，來研究真核生物遺傳物質的結構及功能，成果斐然。其研究生時代所出的一系列十一篇論文，開創並奠定了一多環藥物-psoralen-探討病毒及真核細胞染色體與核酸結構的研究方向；他的研究成果並得到一專利，現在正應用於人類血液的純化上。在博士後研究時期，沈所長有二篇論文：一篇是最早確切證明去氧核醣核酸甲基化與基因表現之間密切關連的論文之一；另一則是最早詳細構劃出真核生物基因群（gene cluster）與重複序列去氧核醣核酸（repetitive DNA）之間相互排列關係之論文。
自1981年在加州戴維斯分校任教後，沈所長專心於人類及其他高等靈長類紅血球基因群的構造演化，及它們在個體發育中表現之控制機制。在此系列研究中，他發現了一全新、以前未曾報告過的紅血球基因，同時也詳細追溯了高等靈長類紅血球基因群在演化中所發生的各種DNA重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特異的加速演化現象；同時，他亦利用各種分子遺傳及生化方法來研究人類紅血球基因表現的調控。以上這些成果，皆多次經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及其他教科書轉載或評論。


	林秋榮
	被提名人合乎中研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款之資格。
１．專習之學術、特殊著作及學術貢獻：
被提名人在台灣大學過去二十年在教學及學術研究都以植物生長與發育學、逆境植物學及生物化學為主，其特殊著作及學術貢獻歸納列出三項。
a.國際上最早在植物界從事核糖體與蛋白質合成機制之研究。
b.首次由植物體分離出細胞核及核仁，研究植物生長素(auxin)促進RNA polymerase I 活性及其基因表現等的研究。
c.首次發表高等植物熱休克蛋白質是在高溫逆境下所特別被誘導產生的，並且首次將此植物特殊的第一族基因純化出、定序、研究基因構造、轉殖到大腸菌，研究其表現及功能。
２．被提名人在專習學術機關，領導及主持五年以上之卓著成就：
擔任國科會生物處逆境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學群體研究計畫之總主持人達八年。


	胡流清
	在人類分子基因遺傳學及基因治療的研究領域中，胡流清教授是世界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他主持的實驗室是第一個選殖出人類苯丙氨酸去氫媒（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基因的實驗室，並且研究出此基因的篩檢可對苯丙酮酸尿症(PKU)患者做產前預防診斷。他進一步建立了一個精細的PKU突變基因圖譜，此突變基因圖譜可用來預斷PKU病況未來的發展。胡教授更以小鼠實驗的模式，證明基因治療法矯正患病者的可行性。最近，胡教授的基因治療研究已推廣到癌症治療。他們創作以線病毒為媒介的自殺基因治療法現在已經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在人類代謝異常及癌症的基因治療研究領域中，胡教授是一位國際知名和受人尊重的學者及領導者。


	陳建仁
	陳教授之流行病學研究成果深具學術價值，不僅在享譽國際的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Lancet、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Journal of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Cancer Research、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等期刊發表重要發現。著名的Arteriosclerosis期刊亦曾於社論中，特別撰文推薦砷之致癌性與致動脈粥狀硬化性研究，是環境流行病學的經典之作。他曾應邀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特別演講達二十餘次，並且應邀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或專書系列撰寫綜論文章，報導和評論最新的研究進展。他的著作不僅對環境流行病學、癌症流行病學、分子流行病學領域有所貢獻，也提昇我國在這些領域的國際學術地位。
其擔任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及流行病學研究所所長共四年期間，對於推動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之人才培育和學術研究均有卓著表現。


	陳景虹
	陳景虹教授畢生從事腦神經藥理學研究，享譽國際，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分離Monoamino Oxidase基因及Serotonin 2 receptor基因的學者，此為腦神經傳遞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基因廣為世界研究學者採用，開啟這一領域的大門，並為各種精神病、巴金森症、老化症等諸病研究奠下分子研究的基礎。陳教授榮獲學術獎譽無數，包括美國科學院衛生院數種榮銜，其研究貢獻，可由此略見一端，其畢生學術成就，符合院士資格。


	楊文光

	楊文光教授從事腫瘤疾病的基礎和臨床醫學研究逾30餘年，綜合核酸生化學、病毒學、分子細胞學、分子遺傳學和癌細胞免疫學，開創多項研究新方向，特別是對isoaccepting tRNAs、retroviral primer tRNAs’ mucrine leukemia virus宿主基因抑制機轉等的新發現，以及染色體上移動基因（mobile genes）和環境引癌（environmental carcinogenesis）關連理論等，以其獨特和原創性的貢獻，受國際專門學者所推崇。是以楊教授在美國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得以27年持續接受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和Department of Energy之充裕研究經費獎助，並且受聘美國NIH、DOE等之研究申請計畫之評審委員（Study Section）和諮議委員。尤其是能擔任NCI Outstanding Investigator Award評審委員，受審對象均為大師級（包括諾貝爾獎得主）的權威學者，可見楊教授學術、見識及嚴謹態度亦為學界所認同。楊教授於1982年負責組成Gatlinburg Symposium on Cancer Genetics，參加者皆為頂尖學者，包括三位諾貝爾獎得主（Arber、Baltimore、Temin）以及三位以後得獎主（Cohen、Bighop、Varmus）開最近癌症基因遺傳研究風氣之先。楊教授1993年為轉回癌症臨床研究而歸國服務於中研院，先後在台北榮總及臺大醫院，由舊病房修改成合作實驗室，和年輕醫師與學者一道作臨床癌症研究，開創執行癌症基因治療計劃，親身作實驗，已有近20篇國際學刊論文發表，並於1997年在臺大醫院建立GLP設施，預計於1998年中正式進行惡性腦瘤之【多中心臨床試驗】。故楊教授之資格符合第一項規定。



	葉公杼

	詹氏伉儷是傑出的生物學家，尤其在離子管道的分子生物學，發展神經生物學，與神經功能等三領域上具特殊貢獻。由於其傑出的表現，現在尊屬於世界性之科學領導地位。雖然公杼離子管道方面，而裕農尤在生物學發展領域上特別被認知。其夫妻二人一直都是併肩工作及聯手發表文章，因之他們的成就是無法分開的，而且二人在工作領域各方面的雙重貢獻，他們的成就應該一起被認同。基此理念，我們將之二人共同提名為院士候選人。
他們的研究成就是非常顯著的。在詹氏伉儷所經歷的每一工作範疇，皆能經由他們的貢獻而變為更具價值。其工作的特色是藉由對實驗目的的清楚認知、清晰的想法以及完美的實驗設計，在闡明重要問題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詹裕農
劉德勇
	詹氏伉儷是傑出的生物學家，尤其在離子管道的分子生物學，發展神經生物學，與神經之功能等三領域上具特殊貢獻。由於其傑出的表現，現在尊屬於世界性之科學領導地位。雖然公杼離子管道方面，而裕農尤在生物學發展領域上特別被認知。其夫妻二人一直都是併肩工作及聯手發表文章，因之他們的成就是無法分開的，而且二人在工作領域各方面的雙重貢獻，他們的成就應該一起被認同。基此理念，我們將之二人共同提名為院士候選人。
他們的研究成就是非常顯著的。在詹氏伉儷所經歷的每一工作範疇，皆能經由他們的貢獻而變為更具價值。其工作的特色是藉由對實驗目的的清楚認知、清晰的想法以及完美的實驗設計，在闡明重要問題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劉德勇博士在蛋白質科學上有關胺基酸分析（特別是Tryptophane），多醣類免疫性，凝血蛋白，含硫蛋白質及生物技術等方面之研究，有傑出成就，獲國際上讚譽。


	龔行健

	龔行健講座教授是享譽國際之知名學者，在病毒引致癌症之學科中有劃時代之發現。獲雙重美國國家衛生癌症總署特優獎，資助為期十年（1991-2202）之高深研究。
龔教授之主要建樹涉及兩個相關領域：
（一）發現反轉錄病毒潛入寄主染色體後活化致癌基因之基本原理。
（二）證實活化致癌基因導致細胞無限制繁殖之過程。


	人文組候選人八人

	姓　　　名
	合　於　院　士　候　選　人　資　格　之　根　據

	丘宏達
朱敬一

	丘宏達先生研究國際公法，國際海域主權問題卓著貢獻，頗受國際法學界之重視與讚譽。丘先生對國際法之教育與推廣極為努力，在國際法學界享有極高聲望。
結合經濟與法律，開闢一條研究的新路，表現優異。
（1）利用經濟理論，分析法律事件，有優異之表現。（2）對人口經濟理論，採用以經濟變數區分人口之模型。（3）對台灣社會有深入之觀察，將經濟管制理論應用於賦稅、健保等問題，頗著成效。



	余國藩
李壬癸
林南
	余國藩先生在中西宗教與文學的領域內都有突破性的成就。他的西遊記譯註四巨冊和最近重讀石頭記專書則是屬於中國宗教與文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李壬癸教授學成回國之後，從事南島語言之研究二十餘年，對台灣高山族及平埔族語言皆有深入探討，在語言調查及語言學理論兩方面皆有貢獻。國內學者中，在南島語研究方面李先生著作最多成就最高，可說首屈一指。
林南教授為美國最受尊重的華裔社會學家。在社會學領域中其所創建的「社會資源理論」為當代社會網路研究的主流理論之一，廣為各國學家所引用。林先生的著作被認為是最常被引用的當代廿一名社會學者之一，可見其對社會學研究貢獻之一斑。


	胡佛

	被提名人為國內進行政治學及憲法學實證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及推動者，在下列各領域的研究上，皆具特殊的貢獻。
１．實證研究的方法與理論。
２．政治生活與政治文化。
３．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
４．政治變遷與民主化。
５．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



	曹永和
	被提名人曹永和教授專攻早期台灣史和近世中外上交通史，著作豐富，見解獨到，符合院士被提名人之資格。


	楊國樞
	被提名人楊國樞教授為著名於台灣、香港及大陸之心理學家，並在跨文化心理學及華人本土心理學領域內，具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楊氏專攻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從事基礎性與開創性學術研究工作凡三十七年，編著專書二十餘種，並在國內外重要心理學期刊發表中、英文論文一百三十餘篇，在華人性格及其蛻變、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人格動力與認知方式等方面久有卓越之研究貢獻。他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所建構的概念理論，以及所發展的測量工具，時為國內外相關學者所採用。他在華人性格及其變遷方面所發展的理論，已成一家之言。其在性格變遷、性格知覺、跨文化順應等方面的研究發現，時為歐美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及教科書所引用。尤有進者，多年以來，楊氏推動有關華人之心理與行為的科際整合研究不遺餘力，並長期倡導華人本土心理學之研究，皆已卓然有成，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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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事

	
	﹏﹏﹏﹏﹏﹏﹏


	一、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本府公報自八十七年七月起，縮減贈閱戶數，不便之處，敬祈　見諒。
二、為擴大服務，本府公報自八十六年七月起，納入「總統府全球資訊網」，歡迎利用。
本府網址：http://www.oop.gov.tw/

總統府第二局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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